

申請單位：

109.02 制定
114.05 修訂
花蓮縣社區式長照機構(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
設立許可資料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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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次
	項目
	申請單位檢核
	業務單位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頁碼

	—
	主管機關許可籌設文件
	
	
	籌設許可計畫書及縣府核發之籌設許可函。倘若籌設許可計畫書有變
更請檢附變更前後對照表。
	

	
二
	建築物圖示：位置圖、百分之一比例之平面圖，標示用途說明，並以平方公尺註明各樓層、隔間之樓地
板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
	
	
	以平方公尺註明各樓層、隔間之樓地板面積及 總樓地板面積，檢附 A3 大小，俾利審查。
	

	

三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及建築物竣工圖。
	
	
	1. 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其使用類組歸屬 H-1 組。
2. 設於地面一層面積在 500 平方公
尺以下或設於 2 層至 5 層之任一層
面積在300 平方公尺以下且樓梯寬
度 1.2 公尺以上、分間牆及室內裝修材料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現行規定
者，其使用類組歸屬 H-2 組。
	

	

四
	

消防相關資料
	
	
	1. 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核可書函。
2. 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查驗申請書及竣工圖說。
3. 消防安全設備、防火管理、防焰物品等消防安全事項應符合消防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
	

	

五
	

環保相關資料
	
	
	1. 設有水塔者，應完成清洗並有紀錄(6 個月內)。
2. 機構飲用水樣品檢測報告(3 個月內)。
3. 環境整潔衛生，並有妨害衛生之
病媒及孳生源防治之適當措施。
	

	六
	土地及建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一）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二）土地或建物所有權非屬申請
	
	
	契約或使用期間至少三年，且於期間屆滿前， 不得任意終止。但承租
公有、公營事業或公法人土地或建
	



	序次
	項目
	申請單位檢核
	業務單位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頁碼

	
	人所有者，其經公證之租賃
契約或使用同意書。
	
	
	物者，各該法規有較短租期或使用
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七
	服務規模開放使用期程表。
	
	
	請依照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籌設/設立許可申請書書表編號  8  格式撰
寫。
	

	八
	負責人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五條各款規定
之切結書正本。
	
	
	
	

	九
	負責人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
	
	
	請以申請日前 6 個月內，正本至少
1 份，餘得以影本替代。
	

	十
	業務負責人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第九條第一項各款違法
或不當情事之切結書。
	
	
	
	

	十
—
	業務負責人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請以申請日前 6 個月內，正本至少
1 份，餘得以影本替代。
	

	十二
	工作人員名冊、證照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工作人員應包含聘任之業務負責人、專業人員、照顧服務 員及預計
聘任之相關職務等。
	

	十
三
	設施、設備之項目。
	
	
	請檢附財產清冊。
	

	
十四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單影本。
	
	
	請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範圍及金額認定標準規定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相關級距。
	


註:1.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2 條所需檢附項目訂定。
2. 請檢附上開文件 1 式 4 份，且須裝訂成冊。
3. 申請書、資料檢核表、負責人切結書及業務負責人切結書份皆須正本。
負責人簽名及蓋章：	送件日期：

機關業務承辦人：
